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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

东莞市人民政府：

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申请东莞市清溪镇 2024 年度第六

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土地征收的请示》（东府〔2025〕53 号）及

相关材料已通过审核。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市征收东莞市清溪镇浮岗股份经济联合社属下

的集体建设用地 1.2090 公顷。上述批准建设用地 1.2090 公顷，

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依规供应，用于城市建设。

二、请你市人民政府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有关规定，严格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，及时足额支付补偿费

用，落实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等安置措施，妥善安排好

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，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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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有保障。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，不得动工用地。你市相关

不动产登记机构以此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登记。

广东省人民政府

2025 年 2 月 26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、财政部广东监管局、省财政厅、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
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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